
附件1 

2026年度河南省科普作品创作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科学家精神。聚焦科学家精神时代内涵，挖掘我省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科教强省的典型事迹，推动科学家精神与科普教育融合，强化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培育。（内容应包含：人物生平、科技创新贡献、精神品格等）

（二）普及基础前沿学科知识。围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基础学科以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前沿学科，以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故事或者独特的视角讲解科学知识，开发易于公众理解和参与的科普内容，激发大众对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的探索兴趣。（内容应包含：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反应现象、技术应用等）
（三）服务国家战略与我省产业创新。围绕国家和我省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布局，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技前沿和重大科技成就，立足我省重点产业科技创新、技术突破、产品研发、标准制定、专利培育等，创作一批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加深公众对国家和我省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的理解，引导公众正确认知科技国情和省情。（内容应包含：国家和我省科技战略、产业现状、区域创新、重要成果等）
（四）助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围绕推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强省建设，着眼于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精准对接我省基层群众需求，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与实用技能，创作满足乡村发展所需的科普内容，提升农民科学素养。（内容应包含：政策解读、显著成就、实用技术、特色产业等）
（五）回应我省科技热点和社会焦点。紧密联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围绕全民健康、疾病防治、食品安全、防灾减灾、生态环保、能源利用、气候变化等与我省发展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突出科学性和创新性，传播科技知识，帮助公众更好地运用科学知识提升生活质量、提高科学认知，科学预防应对风险，培养科学工作生活方式。（内容应包含：概念定义、现象特征、原理解释、应对措施等）
二、科普图书类

原创科普图书或以图像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创作的漫画、手绘等科普绘本，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形式诠释科学问题、科学现象、推广应用重大科技成果，挖掘背后的科学人文价值，融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一）申报要求

1. 作品要图文并茂，文字表达清晰流畅、通俗易懂，图片和文字相互呼应、相得益彰，有助于启发、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

2. 已与出版单位签订意向性出版协议。

3. 重点项目已完成目录和40%以上的初步创作书稿；一般项目已完成目录和30%以上的初步创作书稿。

4. 图书选题在科普专题研究范畴，不属于学术著作、教辅书、汇编手册等非科普类图书。

（二）考核指标
1. 项目执行期内图书正式出版发行，丛书应为成套作品全部出版发行。
2. 重点项目科普图书公开出版物版面字数不少于10万字，起始印数不少于3000册；作品需达到国内同类科普图书领先水平，能够作为全省乃至全国科普教育的优质教材或参考资料。一般项目科普图书公开出版物版面字数不少于6万字，起始印数不少于1000册；科普绘本公开出版物不少于300面，图版数量不少于500幅，起始印数不少于1000册；作品能够满足特定群体的科普需求，在地方科普活动或平台进行推广传播。

3. 所有出版图书尺寸应为十六开（185mm*260mm），并根据图书的支持方向，在封面正面标注“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普作品创作项目资助（科学人物篇、基础前沿篇、产业创新篇、乡村振兴篇、社会热点篇）”及项目立项编号，具体示例见附件6。
4. 围绕图书内容展开延伸内容创作及推广，在科技活动周、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普月等重大科普示范活动期间，重点项目须面向社会公众至少开展3次阅读与公益推广活动，其中在省科技厅指定地点开展至少1次，公益推广总量不少于300册；一般项目须面向社会公众至少开展1次阅读与公益推广活动，公益推广总量不少于100册。
5. 重点项目线上推广（累计网络点击量）不少于3万人次，一般项目不少于1万人次。
6. 项目完成后，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须分别向省科技厅提交正式出版物样书30册和20册，用于传播和推广。

（三）执行期限和经费额度

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 
重点项目每年支持10项，每项资助5万元；一般项目每年支持20项，每项资助3万元。

三、科普视频类

适合网络宣传的视频，包括纪录片、微电影、短视频、动画、动漫等。充分研究和运用高新技术开展科普视频创作与推广，将科技传播前沿理念、科普表达技巧、科技成果可视化实践、科普作品创作方法等融会贯通，科技知识含量高，有较强观赏性。
（一）申报要求

1. 符合国家关于互联网作品及其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
2. 作品须为原创（非原创内容占比≤10%，AI生成素材需标注出处、工具及占比）；时长不少于5分钟。视频应由片头、正片和片尾三部分构成，片头名称应与申报名称一致，片尾应体现主创人员、制作单位、版权单位等制作信息；制作规格为高清横屏（画面比例16∶9），格式为MP4（H.264编码）、MOV等主流媒体格式，分辨率为1920*1080或3840*2160（4K优先）；

3. 作品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原理表述客观、准确，有严谨的学科知识支撑。

4. 内容表达通俗易懂，逻辑清晰，表现生动，制作精良，有助于启发和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便于公众理解和接受。

5. 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话，配简体中文字幕。

6. 申报作品应有制作方案、完整的创作脚本，明确相关技术指标。

（二）考核指标

1. 作品能够有效提升公众科普认知度，能够在特定区域或目标群体中形成良好传播效果，项目执行期内在省级和省会城市电视台、国内主流网络平台、主要科技和科普类网站以及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播出，最终实现单体视频类作品累积播放量不低于5万次。
2. 项目完成后，须向省科技厅提交规范包装的光盘10份。

3. 科普视频须在存储光盘封面正面和视频适当位置标注“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科普作品创作项目资助”及项目立项编号。

（三）执行期限和经费额度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 
每年支持50项，每项资助1万元。
四、其他申报要求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一）科普作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科研诚信及科研伦理相关规定。

（二）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创新性、实用性、准确性、艺术性、趣味性等，相关知识点需有可信任科学来源，做到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导向正确。

（三）具有原创性，保证拥有申报作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利。若发现抄袭，取消申报资格。如作品内容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导致任何争议、索赔、诉讼等后果，由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项目负责人应为科普作品第一作者，其工作单位应为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五）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科技专业水平和科普工作经验，并具备完成项目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六）多家单位联合申报时，须在申报材料中明确各参与单位承担的工作和职责。
（七）项目负责人及申报单位须同意授权省科技厅拥有获资助作品的使用权及转许可权，在公益性科普宣传和公益性科学教育中，对科普作品所涉文本、字体、图片、图形、音频和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展播、摘编、汇编和出版。

（八）须配合参加省科技厅举办的科普活动。













